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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条载明欠薪事实
包工头却矢口否认

2018年3月8日， 包工头周福
瑞向农民工曹秉德出具欠条一
张。 该欠条的主要内容为： “兹
欠曹秉德在某标段工地机械管理
工资15万元整。” 然而， 对于出
具该欠条的具体事实， 双方说法
并不一致。

曹秉德称， 2016年5月6日 ，
总承包商中标某建设项目后， 将
部分工程分包给宏发建设工程公
司， 该公司又将工程分包给周福
瑞。 其受周福瑞雇用， 在工地从
事力工劳务， 该15万元费用主要
是劳务费及设备租赁费。

周福瑞称， 其承接施工项目
后， 向曹秉德购买了工程施工所
需柴油并租赁挖机一台。 但在施
工过程中， 其从未聘请曹秉德从
事工程建设劳务工作。 因材料款
和租赁费不属于农民工工资， 故
其与曹秉德协商以农民工工资的
方式向相关部门索要该费用。

周福瑞说， 2018年， 他与曹
秉德编制了农民工工资单， 并将
该工资单转交宏发建设工程公
司， 由该公司出面向总承包商提
出代发工资申请。 因此， 上述欠
条并非其拖欠曹秉德等人的劳务
费用。

包工头提出时效抗辩
劳动者诉求一审被驳

因周福瑞一直未支付欠条所
载款项， 曹秉德于5年后即2023
年初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判令周
福瑞偿还其欠款15万元及利息。

庭审过程中， 曹秉德为证明
自己的主张， 向法庭提交了周福
瑞出具的欠条和 《请求偿还拖欠
农民工工资报告》 等证据。 曹秉
德称， 周福瑞出具欠条后， 经其
多次索要， 直至本案起诉前仍未
兑现。 其提交的 “报告” 也是他
与同事先向周福瑞催讨拖欠工资

及租金， 在讨要无果的情况下，
经周福瑞同意并经其指使， 由他
执笔向政府机关撰写了该情况反
映报告。 该份报告已详细记载周
福瑞拖欠工资的事实， 周福瑞本
人也在报告中签字 “属实， 同意
代付。”

周福瑞答辩称， 其从未聘请
曹秉德从事工程建设劳务， 双方
之间不存在雇用关系。 欠条所载
内容系曹秉德购买施工所需柴油
和租赁挖机产生的费用， 并非劳
务费。 曹秉德等人向政府部门的
投诉， 并不是向他索要欠款。 退
一步说， 即使其拖欠曹秉德所主
张的欠款， 该欠款也早已超过3
年诉讼时效， 应当驳回其诉讼请
求。

一审法院认为， 曹秉德受雇
为周福瑞提供劳动服务， 周福瑞
应当支付相应劳动报酬， 但其向
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3年， 超过该诉讼
期限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本
案中， 周福瑞以超过诉讼时效期
间提出抗辩， 曹秉德所提供证据
不足以证实有诉讼时效中止、 中
断或延长的情形， 故周福瑞抗辩
事由成立， 曹秉德的诉请因超过
诉讼时效， 不予支持。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曹
秉德的全部诉讼请求。

欠条未约履行期限
不受三年时效限制

曹秉德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 “报
告” 系曹秉德等人向政府部门提
出， 而忽视了周福瑞签字认可的
事实系其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
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19条规定： “诉讼
时效期间届满， 当事人一方向对
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
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 又
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
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

此 ， 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属于中
断， 其相关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
效。

曹秉德认为， 周福瑞向他出
具的欠条并未约定涉案款项支付
时间， 根据法律有关 “履行期限
不明确的 ， 债务人可以随时履
行 ， 债务权人可以随时请求履
行” 的规定， 其相关诉请亦未超
过诉讼时效。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周福瑞
是否应当向曹秉德支付工资15万
元的问题， 周福瑞案件审理过程
中并未否认案涉欠条的真实性，
欠条上落款也确由其署名， 且有
《请求偿还拖欠农民工工资报告》
相互印证， 周福瑞主张案涉欠条
系为讨要工程款而捏造， 但该事
实仅有其本人陈述， 其提供的证
据并无法证实该主张， 不足以推
翻案涉欠条的证明力。 因其主张
缺乏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因案
涉欠条未约定利息的计算方式方
法， 曹秉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
要求周福瑞归还借款的具体时
间， 因此， 曹秉德要求周福瑞按
月利率0.3%支付利息， 法院亦不
支持。

至于诉讼时效问题， 相关法
律规定 “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
务人可以随时履行， 债权人也可
以随时要求履行， 但应当给对方
必要的准备时间。” 从案涉欠条
载明的内容看 ， 曹秉德 、 周 福
瑞 双 方 并 未 约 定 款 项 支 付 时
间， 曹秉德可随时要求周福瑞履
行。 且在 《请求偿还拖欠农民工
工资报告》 中周福瑞签字确认，
应认定其系作出愿意履行义务的
意思表示， 亦属于曹秉德催讨债
务行为， 可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故曹秉德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
效。

鉴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
误， 应予纠正， 二审法院于近终
审判决撤销原判， 同时判令周福
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向曹秉德偿还欠款15万元， 驳回
曹秉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追讨欠薪务必在诉讼时

效内进行

《民法典》 第五百一十一条
规定，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
定不明确， 依据前条规定仍不能
确定的 ， 适用下列规定 ： ……
（四） 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
人可以随时履行， 债权人也可以
随时请求履行， 但是应当给对方
必要的准备时间。

本案中， 周福瑞为曹秉德出
具的欠条未明确履行期限， 属于
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 诉讼时效
应从债权人曹秉德主张权利之日
计算诉讼时效。 曹秉德之所以能
够最终胜诉， 原因是诉求并未超
过诉讼时效。

对此 ， 应做以下分析 。 首
先， 曹秉德虽提出收到欠条后一
直讨要欠薪， 但并无证据证明。
即使其向政府部门投诉， 也不是
向债务人周福瑞主张权益。 直到
其于2023年初向法院起诉要求周
福瑞支付欠薪时， 根据法律规定
的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
行”， 本案的诉讼时效才从其起
诉之日起算 。 其二 ， 曹秉德在
2020年5月13日向政府部门投诉，
周福瑞在投诉材料上签字 “属
实， 同意代付。” 该签字行为属
于周福瑞作出的同意履行支付欠
薪义务的意思表示， 构成诉讼时
效中断， 也就是说， 本案的三年
诉讼时效应当从中断之日起重新
计算。 由此来看， 曹秉德要求周
福瑞支付欠条所载明的欠薪的主
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提示劳动者， 追讨被拖
欠的工资一定要趁早， 千万不能
怠于行使追讨权， 否则， 可能导
致四大不利后果： 一是时过境迁
追讨难， 二是利息损失追回难，
三是超过时效胜诉难， 四是 “老
赖” 无钱执行难。

（本文当事人及单位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近日， 读者王娟娟向本报反
映说， 因与其所在公司发生劳动
争议， 她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可是， 她突然想起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 如她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与公司发生诉讼， 必须到千
里之外的甲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甲法院与公司所在地、
劳动合同的履行地没有任何关
联， 王娟娟认为公司提前在劳动
合同中作出这样的约定， 目的在
于通过提高她的诉讼成本、 增加
她的诉讼难度， 迫使她吞下即使
个人权益受损也只得屈服的后
果。

她想知道： 这样协议管辖，
对她是否有效？

法律分析
本案所涉协议管辖属于无

效。 因此， 即使劳动合同中有这
样的约定， 王娟娟仍然有权向公
司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法院
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
规定：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
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
被告住所地、 合同履行地、 合同
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 标的物所
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的人民法院管辖， 但不得违反本
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
定。”

该规定表明， 当事人虽然可

以通过书面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但涉及级别管辖、 专属管辖的除
外。 这里的专属管辖是指某些案
件必须由特定的法院审理， 具有
强制性和排他性， 当事人不能以
协议的方式加以变更。

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 理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问 题 的解释 （一 ） 》 第三条规
定： “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
所 在 地 或 者 劳 动 合 同 履 行 地
的 基 层人民法院管辖 。 劳动合
同履行地不明确的， 由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法
律另有规定的 ， 依照其规定 。”
由此可以看出， 劳动争议案件属
于专属管辖范畴， 不能适用协议

管辖。
然而， 公司却在劳动合同中

设定违法的诉讼管辖条款， 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二十六条第
（三） 项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 规定， 应当认定
公 司 与 王 娟 娟 签 订 的 劳 动 合
同 无 效或者部分无效 。 再者 ，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
一百五十五条分别规定： “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无效的
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
没有法律约束力。” 据此， 也可
以确认公司设定的协议管辖条款
无效。

颜梅生 法官

编辑同志：
我们所在公司没有建筑

施工资质。 为了拓展经营范
围， 扩大企业盈利， 经公司
老板多方面协调， 具备相应
资质的A单位同意公司借用
其名义从事建筑施工业务。
我们应聘入职时， 并不知道
公司属于挂靠经营， 公司也
没有主动向员工告知这件
事 。 2022年9月至今 ， 由于
业务萎缩、 业绩不佳， 公司
一直采用少发、 缓发工资的
方式维持经营。 截至目前，
已经拖欠我们不少工资。

请问： 在公司与A单位
互相推诿的情况下， 我们该
向谁索要欠薪？

读者： 陈莉莉等17人

陈莉莉等读者：
你们有权要求公司与A

单位共同清偿欠薪。
一方面， 公司与A单位

的挂靠行为违法。
《建筑法》 第二十六条

规定： “承包建筑工程的
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
资质证书， 并在其资质等级
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
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
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
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禁止建
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
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本企业的资质证书、 营业执
照， 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
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 “禁
止施工单位以其他施工单位
的名义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
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同样规定， 没有资质的实际
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
工企业名义的， 据此签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
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 、
第三款的规定 ， 认定为无
效。

本案中 ， 公司没有资
质， 为获取非法利益， 借用
A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
程， 即通常所说的 “挂靠”，
无疑与上述法律规定相违
背。

另一方面， 你们有权要
求公司与A单位清偿欠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 （一）》 第三十条
规定： “未办理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
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
位， 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
营业执照经营的， 应当将用
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
为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 第五十四条也规
定： “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
活动， 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
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的， 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
为共同诉讼人。” 据此， 公
司与A单位对欠薪一事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你们可以要
求其共同清偿欠薪。

廖春梅 法官

公司挂靠他方经营
员工应该向谁索要欠薪？

为阻止员工诉讼，公司通过协议管辖设置障碍无效

提示： 劳动者讨要欠薪务必在诉讼时效内进行

包工头欠薪，5年后还能追讨吗？

包工头出具的工资欠条未明确给付时间， 劳动者事隔5年后还能讨要吗？ 如果包工头提出
时效抗辩， 法院是否会支持劳动者的诉求？ 带着这些疑问， 曹秉德在连续多年讨要无果的情
况下， 先向政府部门投诉， 之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历经法院一审、 二审终于于近日结
案。 二审法院以欠条未约定履行期限不受三年诉讼时效限制为由， 判令包工头兑现曹秉德被
拖欠的工资。


